
 

  

 

 

 

豫交院招生„2016‟87 号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

制招生招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院（系、部）、机关各处室、校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根据《教

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

9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

见》(豫政„2014‟75 号)文件要求，深入推进我校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建设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河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学习并组织落实。 

2016 年 10月 17 日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实施方案 

为更加有效的整合学校和企业的教育资源，推进校企深

度融合，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号）和《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有关要求，结合我院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现代学徒制的定义 

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以

“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

容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机制，是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载体和

有效实现形式。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中，学徒具有双

重身份，他们既是学校的学生，也是企业的员工。 

二、工作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服务发

展、就业导向，在校企深度合作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的职

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建立校企联合招生招工为突破

口，以建立稳定的校企 “双师”联合传授知识与技能为关

键，逐步建立现代学徒制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提高

学院办学水平和交通运输类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三、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 



现代学徒制的培养目标是完成“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

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并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获得“工作过

程知识”。 

（二）具体目标 

1.岗位技能培养目标 

以企业实际岗位为核心，结合学校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

方案，在“现代学徒制”和“工匠精神”的指导下，校企通

力合作，面向行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岗位技能

水平、实践动手能力，能从事行业相关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 

2.职业素养培养目标 

现代学徒制专业课程及教材开发通过对工匠文化、学徒

文化、企业文化、人文精神、职业素养、职业心理的塑造，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精神、良好的心理

素质、思想道德品质的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旨在让学徒

学会共同生活，促进其情感和态度的发展；塑造其完善的人

格，促进学徒个性的充分发展，为学徒参与社会生活打造良

好基础。 

3．“双师型”师资培养目标 

更重要的是，现代学徒制专业课程及教材开发将逐步开

发、不断改进和完善岗位课程、职业素养课程体系，满足教

师专业发展的需要，培养一批“双师型”教师，促进学校、

教师、学徒的共同发展和特色发展。以企业的用人招工需求



为标准，制定现代学徒班招生考核标准，采用“招生即招工、

入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在“合

作共赢、职责共担”的基础上，实施校企双主体育人、学校

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导师教学。 

在现代学徒班中，学生与企业、学校与企业达成明确的

协议和契约，形成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

长效机制，可切实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促进就业，推进产教融合。  

四、具体实施 

（一）成立“现代学徒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由学校领导、相关处室负责人及各专业负责人组成

的“现代学徒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协调现代学

徒制开展的各项工作。 

组  长：李强 

副组长：贺绍华、解福泉 

组  员：招生就业处（招生录取，顶岗对接,实习就业

安排）、教务处 (负责课程安排)、学工处(学生管理)、企业

人资(学生入职,培训安排)、生产(顶岗实践安排)，技术(技

术培训)相关部门人员 

（二）落实学校现代学徒制的具体工作 

1.招工招生 

（1）学校联合合作企业，依据校企双方实际情况与需

求，制定校企联合招工招生方案，签订《现代学徒制校企联



合培养框架协议》，通过河南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的形

式开展校企联合招生招工一体化工作。 

（2）做好招生招工宣传相关工作，企业是招生招工宣

传的主要责任人，宣传包含但不限于企业文化、企业发展史、

学徒制企业推进介绍、岗位介绍、企业工作环境、福利条件。

企业在宣传过程中要明确告知学生在现代学徒制培养过程

中所产生费用的金额和用途。学校负责把招生招工宣传融入

院校整体招生宣传中，负责教学方面的宣传（包含但不限于

专业优势，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学籍管理等）。 

（3）新生报到两周内，在合作企业对口专业中展开现

代学徒制报名工作。 

（4）校企双方共同完成招录工作，招收符合河南省招

生政策和企业标准的学徒（学生），组建以合作企业冠名的

学徒制实验班，学徒（学生）同时获得在校学生和企业准员

工两种身份。 

（5）在录取审核通过后，学院负责组织企业、学校、

学徒（学生）签订三方协议（样本参见附件）。期中学徒（学

生）年满 16 周岁但不满 18周岁的，由家长代签协议。 

2.毕业与就业 

（1）学徒经学校与企业考核合格后颁发毕业证书和技

能等级证书，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2）学徒毕业后，与公司签约的予以缴纳住房公积金。 

（3）学徒毕业后，与公司签约的直接进入公司基层管



理、技术后备，作为公司的骨干人才进行培养和储备。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